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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最新情况 

议题 22.2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编写） 

[1] 2025 年，在《国际植保公约伙伴关系框架》（植检委第十七届会议通过）1的战略

背景下，《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持续深化与主要国际及区域组织的合作。此类积极

外联旨在实现协同增效、优化资源配置，从而加强全球植物检疫基础设施建设。 

[2] 为促进信息共享，《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已全面审查国际植检门户网站的外部合作

网页，并更新相关内容 2。以下重点列举 2025 年与外部合作伙伴和区域植物保护组织

（区域植保组织）开展的主要合作活动。 

国际组织 

[3] 国际应用生物科学中心：作为有害生物暴发预警及响应系统指导小组的积极成员，

国际应用生物科学中心全年深度参与相关工作：不仅持续分享新出现有害生物信息及

相关评估报告，还特邀《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参加关于有害生物暴发预警及响应

系统有害生物观察清单上的内布拉斯加棍状杆菌（Clavibacter nebraskensis）的专题

研讨会。此外，国际应用生物科学中心还启动了定期共享有害生物风险监测报告的

工作，采用基于开放源流行病情报系统的监测机制，并参照有害生物暴发预警及响应

系统中的新出现有害生物清单和观察清单，从而显著提升了早期风险态势感知能力。 

[4] 食品法典委员会：通过《国际植保公约》观测系统与食品法典委员会保持常态化合作，

双方持续分享实践经验，并在联合出版物方面开展协作，近期合作的监测与评价项目

便是成功范例。还在植检委标准委员会层面积极互动，双方就标准制定程序及跨领域

问题等共同关切进行了探讨，进一步加强了技术层面的协调对接。此外，两家秘书处

还在世界贸易组织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委员会会议框架内保持了紧密协作。 

 
1 《国际植保公约伙伴关系框架》（植检委第十七届会议通过）：https://www.ippc.int/en/publications/92974/ 
2 国际植检门户网站“外部合作”网页：https://www.ippc.int/zh/core-activities/external-cooperation/ 

https://www.ippc.int/zh/core-activities/external-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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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物多样性公约》：作为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国际植保公约》与《生物多样性

公约》长期保持着稳定的合作关系。过去一年（2025）里，通过植检委海运集装箱

焦点小组开展的工作，人们认识到，虽然《国际植保公约》范围仅限于植物有害生

物风险，但通过海运集装箱途径造成的有害生物污染可能会给植物和动物健康带来

风险。因此，减少海运集装箱的总体污染，也将有助于遏制其他生物体及外来入侵

物种的传播扩散。为避免在海运集装箱清洁度方面重复制定措施，《国际植保公约》

秘书处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积极沟通，以确保协调推进双方工作，既涵盖

制定《生物多样性公约》相关指南，也包括落实植检委海运集装箱焦点小组建议的

未来多机构联合指南。此项工作高度契合《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行动目标 6 及《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的要求，会议明确呼吁

通过外来入侵物种问题机构间联络小组加强协作，制定全球统一的、切实可行的海运

集装箱及其货物清洁自愿指南。 

[6] 关于电子商务这一传播途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六届会议（2024年）

建议参考相关国际指导文件，包括《国际植保公约》正在开展的相关工作。 

[7] 在植检委第十九届会议（2025 年）上，《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围绕《昆明-蒙特

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同一个健康”理念作了专题发言，重点阐释了该

框架及《生物多样性与健康全球行动计划》如何推动生物多样性在人类、动物、植物

和生态系统领域协同产生健康效益，并说明了《国际植保公约》的相关工作如何支持

实现这些框架下的目标。《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同时呼吁各方加强协调行动、

相互支持，并促进知识与经验共享。 

[8] 地中海先进农艺研究国际中心：地中海先进农艺研究国际中心已将《国际植保公约》

的电子学习课程作为必修模块纳入其硕士培养方案。11 月，该中心在巴里接待了

《国际植保公约》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成员代表团，并组织其参观了橄榄树

古木园。 

[9] 创业、农业和发展联系委员会：多年来，创业、农业和发展联系委员会持续支持将

《国际植保公约》所有指南翻译为法文，目前正在开展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电子学习

课程的法文翻译工作。《国际植保公约》与该委员会的谅解备忘录已续签三年，以

支持双方持续开展联合行动。同时，该委员会作为观察员参与了《国际植保公约》

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的工作。 

[10] 全球贸易便利化联盟：全球贸易便利化联盟是“非洲电子植物检疫证书计划”的核心

合作伙伴，近期更与瑞典共同筹措 300 万欧元资金，拟在六个国家推广实施《国际

植保公约》电子植检证书解决方案。此外，在世贸组织公共论坛电子植检证书专题

边会上，该联盟代表作为小组成员参会，并分享了相关项目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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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美洲农业合作研究所（农合所）：2025 年，《国际植保公约》与美洲农业合作研究所

（农合所）的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彰显了高效技术协同与区域领导力。主要亮点

包括：2025 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成功举办《国际植保公约》拉丁美洲区域研讨会及

加勒比区域研讨会，其间，《国际植保公约》与农合所紧密协作，并联合加勒比农业

健康与食品安全局共同提升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标准制定进程中的话语权。

随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植保公约》系统方法全球研讨会成功召开，此类区域

合作成果得到进一步拓展，农合所作为核心协办方，不仅保障专业技术支持，还鼎力

提供资金支持。 

[12] 国际原子能机构：2025 年，《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原子能

机构联合中心在植物检疫处理领域开展高水平协作，显著深化了双方技术伙伴关系。

主要活动聚焦于持续推广和完善两项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18 号国际植检措施

标准（《辐照用作植物检疫措施的要求》）与第 28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限定有害

生物的植物检疫处理》）。这些工作运用核衍生技术，促进更安全的国际贸易。此外，

联合中心在《国际植保公约》植物检疫处理技术小组拥有常设席位，确保核研究与

国际标准制定进程之间持续进行科学协同与动态对接。 

[13] 国际海事组织：2024 年，《国际植保公约》海运集装箱焦点小组起草并提交了《货物

运输单元包装业务守则》修正内容，该规则由国际海事组织协同国际劳工组织及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共同制定。修正内容针对有害生物污染防控提出了补充要求，

为此类风险防控提供了更全面的信息。目前相关修正内容已纳入新版《货物运输单元

包装业务守则》（预计 2026 年发布）的审议范围。 

[14] 国际林业检疫研究小组：《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持续与国际林业检疫研究小组

合作，共同推动基于科学的全球森林健康解决方案。2025 年，双方合作重点侧重于

确保研究成果与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植检委）的战略重点领域保持紧密协同。

双方协作的核心环节是由国际林业检疫研究小组研发的“森林有害生物分子检测

工具包”。为确保该工具包符合国际政策和协调统一的严格要求，《国际植保公约》

秘书处已向诊断规程技术小组）作了专项通报。 

[15] 诊断规程技术小组提出了反馈意见，旨在确保此类检测方法完全符合现行《国际植保

公约》标准。此外，还有必要就是否需要修订该小组《职权范围》展开讨论，以确保

其活动能更直接地响应植检委明确的技术需求与重点领域。此类讨论旨在加强林业

检疫研究与《国际植保公约 2020-2030 年战略框架》的协同性，确保该小组的技术

成果持续为全球植物检疫界提供契合需求、及时有效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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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国际种子联盟：2025 年，《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与国际种子联盟持续深化合作，

双方致力于通过创新与规范统一的做法，提升种子跨境流通效率。国际种子联盟作为

电子植检证书行业咨询小组的核心成员持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提供关键行业反馈，

确保电子植检证书解决方案适应种子贸易物流的复杂需求。 

[17] 此外，国际种子联盟在《国际植保公约》系统方法全球研讨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仅就实施第 38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种子的国际运输》）提供行业视角，还深入

探讨系统方法如何在保障高水平检疫安全的前提下，减少对单点查验的依赖。此类

持续合作对弥合国际标准制定与实地实践之间的差距至关重要，确保种子领域的技术

专长能为实现《国际植保公约战略框架》的宏大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18] 标准和贸易发展基金（标发基金）：作为创始合作伙伴，《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持续

参与标准与贸易发展基金（标发基金）工作组的工作，审议项目提案与资助计划并

提供建议，同时为电子认证、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监测与评价及联合宣传等领域的

知识工作贡献力量。标发基金还积极参与支持非洲区域电子植检证书倡议的工作。 

[19] 世界银行（世行）：作为实施《国际植保公约》电子植检证书解决方案与单一窗口

系统的关键合作伙伴，世界银行以专家组成员身份参与世贸组织公共论坛电子植物

检疫专题边会，并分享了项目实践经验。世行同时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国际植保

公约》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的工作。 

[20] 世界海关组织：双方通过电子商务、海运集装箱及推广电子植检证书解决方案等

举措持续深化协作。 

[21] 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委员会：《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持续参与世界贸易组织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委员会例行会议及专题会议（包括技术

在标准制定中应用的专题讨论），继续与世贸组织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委员会保持

密切合作。此类合作有助于加强《国际植保公约》与世贸组织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委员会协调配合，提升各方对《国际植保公约》标准及活动的认识，并促进国际植物

检疫标准与《实施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协定》协调一致。 

[22]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通过《国际植保公约》观测系统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建立常态化

合作，双方持续分享实践经验并就联合出版物开展合作，近期联合开展的监测评价

工作便是成功例证。 

[23] 万国邮政联盟（万国邮联）：双方通过电子商务与植物健康领域的相关举措持续开展

合作。 

[24] 欧洲食品安全局：双方通过开源流行病情报行动及参与有害生物暴发预警及响应系统

倡议下的新出现有害生物实践社群持续开展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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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欧洲植物检疫研究协调组织：《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与欧洲植物检疫研究协调组织

合作举办年度主题视频大赛，包括赛事推广及在“国际植物健康日”公布获奖名单。 

区域植物保护组织 

[26] 作为公约文本正式确认的核心合作伙伴，区域植物保护组织（区域植保组织）始终是

全球实施《国际植保公约》的重要力量。2025 年，秘书处持续为各区域植保组织提供

支持，协助其参与植检委各焦点小组工作，并共同落实召开2025年《国际植保公约》

区域研讨会的相关工作。此项合作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是：秘书处为第三十六届区域

植物保护组织间技术磋商会提供了全面支持，该会议已成为协调区域植物检疫活动

和发现共同技术挑战的核心平台。此外，各区域植保组织还深度参与了植检委下设

的多个焦点小组工作，例如研究协调焦点小组、人道主义援助焦点小组以及实验室

诊断网络焦点小组。 

[27] 这一伙伴关系秉承公约精神，以相互支持为基础开展双向协作，区域植保组织在代表

区域集体利益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确保全球—区域合作框架长期可持续

发展，鼓励《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与各区域植保组织共同探索协作型资源共享模式

并深化联合行动计划，这些议题已纳入区域植保组织技术磋商会的审议范围。 

粮农组织 

[28] 联合国粮农组织驻智利圣地亚哥区域办事处为《国际植保公约》系统方法全球研讨会

提供了支持。协作内容主要侧重于研讨会的宣传推广与后勤保障工作。 

[29] 粮农组织各区域及次区域办事处还为《国际植保公约》区域研讨会提供关键支持，

包括从技术支撑到后勤保障等方面。 

[30] 粮农组织东非次区域办事处为《国际植保公约》“植物健康校园”平台的多语种翻译

提供了资金支持，并成功获批一项标发基金项目，该项目除其他活动外，将重点开发

面授培训课程，从而有效补充“植物健康校园”的电子学习课程。 

[31] 作为粮农组织植物生产及保护司的组成部分，《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与该司开展了

多项联合行动举措。除与粮农组织植物生产及保护司司长办公室保持常规协作，

并持续与种子安全小组、跨境有害生物小组开展协作外，2025 年的亮点工作是共同

举办了“从良种到美食”全球展览。 

[32] 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与粮食署的合作目前处于初期

探索阶段，双方初步对话围绕“安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一战略重点领域展开。

此项合作取得积极开端：粮食署已关注安全提供粮食和其他人道主义援助焦点小组

工作并积极参与其中，粮食署驻肯尼亚国家办事处作为代表现场参加了该焦点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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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召开的会议。此举是推动双方开展建设性观点交流的初步探索，促进在应急

物流与植物检疫安全领域达成共识。通过推动《国际植保公约》标准和建议与粮食

署人道主义职责实现逐步对接，这一新兴合作旨在确保既能高效开展援助物资调运，

又能兼顾环境与农业责任，最终为受援国家及区域的农业资源保护与粮食安全作出

贡献。 

建议 

[33] 提请植检委： 

（1） 注意到 2025 年《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与伙伴组织及粮农组织办事处的主要

国际合作活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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